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语言文字委员会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教务处
关于举办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校赛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促进全民阅读，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3部门关于开展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的通知》（渝教语发〔2026〕2号），结合实际，经研究决定举办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校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典耀中华，赓续文脉

二、组织机构
主办部门：校语言文字委员会、教务处

承办部门：校团委

协办部门：融媒体中心、基础教学部

三、大赛项目

本届大赛分四个赛项：经典诵读大赛、诗词讲解大赛、汉字书写大赛、篆刻大赛。各赛项作品相关要求、评审细则如附件1与附件2所示。
四、活动对象与组别

（一）经典诵读大赛
参赛对象为在校学生和在职教师。分为学生组（含中职、高职学生）、教师组、校长组，共3个组别。每组可个人参赛，也可2人（含）以上组成团队参赛。参赛过程中人员不得替换、增减。各参赛选手只能参加一个赛项。

（二）诗词讲解大赛
参赛对象为在校学生和在职教师。分为学生组（含中职、高职学生）、教师组，共2个组别。
（三）汉字书写大赛
参赛对象为在校学生和在职教师。设硬笔、毛笔和粉笔三个类别。其中硬笔、毛笔每个类别分为中职学生组、高职学生组、教师组；粉笔类别分为师范生组和教师组；共8个组。
（四）篆刻大赛
参赛对象为在校学生和在职教师。

设手工篆刻、机器篆刻两个类别。每类分为中职学生组、高职学生组、教师组，共6个组别。
五、活动安排
（一）各赛项校赛选拔

1.经典诵读大赛

赛项负责部门：校团委。
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积极组织师生参与活动，以学院（部门）为单位按照有关要求（附件1）推荐报送至校团委D42-106办公室。校团委组建专家库，组织专家通过视频复赛和现场决赛形式按照《重庆市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评审细则（试行）》评出对应奖项。现场决赛事宜待初赛结果公布后另行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推荐作品，需报送相关诵读视频、《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校赛作品汇总表（诵读类）》（附件3），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cqzyhb@cqgqt.com，纸质版材料提交至校团委D42-106办公室（纸质版材料仅报送汇总表）。材料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3月10日10:00。
2.诗词讲解大赛

赛项负责部门：校团委。
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积极组织师生参与活动，以学院（部门）为单位按照有关要求（附件1）推荐报送至校团委D42-106办公室。校团委组建专家库，组织专家通过视频复赛和现场决赛形式按照《重庆市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评审细则（试行）》评出对应奖项。现场决赛事宜待初赛结果公布后另行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推荐作品，需报送相关诵读视频、《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校赛作品汇总表（讲解类）》（附件3），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cqzyhb@cqgqt.com，纸质版材料提交至校团委D42-106办公室（纸质版材料仅报送汇总表）。材料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3月10日10:00。
3.汉字书写大赛

赛项负责部门：校语言文字委员会。
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积极组织师生参与活动，以学院（部门）为单位按照有关要求（附件1）推荐报送至T202。校语言文字委员会组建评审小组，组织评审人员按照《重庆市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评审细则（试行）》评出对应奖项。

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推荐作品，需报送相关书写作品图片、对应书写视频、《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校赛作品汇总表（书写类）》（附件3）、《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校赛作品信息表（书写及篆刻类）》（附件4），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3455513905@qq.com，纸质版材料提交至T202办公室。材料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3月20日10:00。
4.篆刻大赛

赛项负责部门：校语言文字委员会。
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积极组织师生参与活动，以学院（部门）为单位按照有关要求（附件1）推荐报送至T202。校语言文字委员会组建评审小组，组织评审人员按照《重庆市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评审细则（试行）》评出对应奖项。

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推荐作品，需报送相关印屏照片图片、对应篆刻视频、《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校赛作品汇总表（篆刻类）》（附件3）、《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校赛作品信息表（书写及篆刻类）》（附件4），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3455513905@qq.com，纸质版材料提交至T202办公室。材料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3月20日10:00。
（三）选送作品参加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相关事宜另行通知。

（四）优秀作品展示

优秀作品在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展示。
六、奖项设置
（一）对组织工作成绩突出部门给予通报表扬

在本次组织工作中，对表现卓越、成绩突出的部门，授予“优秀组织奖”并全校通报。

（二）等级奖

诵读类、讲解类、书写类、篆刻类原则上按照15%、20%、50%的比例分设一、二、三等奖。如参赛作品水平未达到相应奖项获奖标准，则作空缺处理；如两个及以上作品最终得分相同，则采用同分同晋级原则处理。每人每个赛项限报1个作品。经典诵读大赛，每件作品限报2名指导教师；讲解、书写、篆刻大赛，每件作品限报1名指导教师（篆刻大赛教师组参赛者不设指导教师）。同一作品的参赛者不得同时署名该作品的指导教师。

七、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高度重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语言文化、语言文明、语言交流等方面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按照大赛方案规定程序，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切实开展好系列比赛，及时按要求报送相关材料。

（二）强化宣传引导。要抓住经典诵写讲大赛的契机，营造底蕴深厚的校园文化环境、工作环境，要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制定活动宣传方案，依托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以及微博、微信等平台载体，广泛宣传报道活动的特色和亮点，传递教育好声音，营造向真、向善、向美的良好社会氛围，科学引领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更加深入领悟中华优秀思想理念、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中华优秀人文精神。

（三）压实安全责任。要高度重视经典诵写讲大赛的安全工作。加强对参赛人员的安全教育，确保比赛中的人身安全。要向参赛者强调版权意识，严禁滥用他人作品参赛。校团委牵头做好本次赛事活动安全管理并完善应急预案。

八、其他

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根据学院实际情况做好赛事组织实施与工作总结，于3月31日10:00前将本学院或部门赛事组织实施情况、总结、图片、宣传报道等电子材料报送至校团委，发送邮箱：cqzyhb@cqgqt.com。校团委对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提交的赛事总结材料进行汇总并梳理，形成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校赛总结材料（包括图片、总结等材料），报送至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附件：1.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作品相关要求
2.重庆市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评审细则（试行）

3.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校赛作品汇总表

4.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校赛作品信息表（书写及篆刻类）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语言文字委员会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教务处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教务处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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